关于报送教学岗高级职务岗位评聘材料的要求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
根据《南京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制条例》，教师职务评聘工作进入推荐聘任候选人阶段后，请各单位按设定岗位的情况，将有关评审材料按照下列要求报送队伍建设科：
1、本单位教师职务评审基本情况的报告（主要包括评审时间、评审专家、评审程序、评审结果等有关情况）；
2、《教师高级职务应聘人员情况一览表》的书面和电子版材料；
3、落选人员名单及落选理由。
4、聘任候选人员应交的材料：
△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）；
△《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；
△反映个人水平的代表作5篇（部）（一套）；
△任现职以来代表成果的引用情况和检索证明（需提供申报人成果“被收录情况”和“被引用情况”，并分别标出“自引”和“他引”）；
△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△2位专家推荐意见(各两套)；
△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。
△教师教学中心评估结果
以上材料请装档案袋、粘贴封面提交，封面以A4纸打印，格式见第2页。
报送材料电子文本接收信箱：shufangyin@nju.edu.cn

注：文科检索可到图书馆五楼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”，联系电话：025-83595841。
理科检索可到图书馆一楼“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（南京大学站）”联系电话：025-83593401，或其他经国家认定的科技查新站。
人力资源处
2014.3.3
南京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
申请材料
所在院系：
申报人姓名：
申报职务：
岗位编号：
申报学科（请注明教学岗）：
二〇一四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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